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湖小字第474號

抗  告  人  張世凱  

            張世鴻  

            張雯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鄭正福  

上列相對人與被繼承人張容蓉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抗告人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本院所為命承受訴訟之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抗告人部分撤銷。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其等與被繼承人張容蓉因家庭因素而素無往

來，數十年均不知其居住地及音訊，於收受原裁定時，方知

張容蓉已死亡，其等已依法聲明拋棄繼承，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511號事件准予備

　　查，其等已非張容蓉之繼承人，原裁定命其等承受訴訟，顯

有未合，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經核：㈠相對人與被繼承人張容蓉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

　　，被繼承人張容蓉於本院113年4月30日裁定移送臺北地院管

轄後，於同年5月3日死亡，嗣本院於113年11月28日裁定命

由抗告人3人（以下合稱抗告人）與呂文生為被繼承人張容

　　蓉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即原裁定），先予敘明。

㈡抗告人主張其等於知悉被繼承人張容蓉死亡後，已依法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明拋棄繼承，經臺北地院准予備查乙節，業據提出與所述相

符之臺北地院拋棄繼承事件函文暨家事聲請狀影本為憑，且

經本院查詢最新之家事事件公告確認無訛，堪認屬實。㈢抗

告人既已依法拋棄繼承，依民法第1175條規定，溯及於繼承

開始時即非被繼承人張容蓉合法之繼承人，原裁定未及審酌

上情，而命抗告人承受訴訟部分，即有未洽，抗告人聲明請

求廢棄，本院認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規

定，撤銷原裁定關於抗告人部分（原裁定抗告人部分經撤銷

後，應由呂文生單獨為被繼承人張容蓉之承受訴訟人）。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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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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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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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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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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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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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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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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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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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湖小字第474號
抗  告  人  張世凱  
            張世鴻  
            張雯萍  




相  對  人            
即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鄭正福  
上列相對人與被繼承人張容蓉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抗告人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本院所為命承受訴訟之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抗告人部分撤銷。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其等與被繼承人張容蓉因家庭因素而素無往來，數十年均不知其居住地及音訊，於收受原裁定時，方知張容蓉已死亡，其等已依法聲明拋棄繼承，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511號事件准予備
　　查，其等已非張容蓉之繼承人，原裁定命其等承受訴訟，顯有未合，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經核：㈠相對人與被繼承人張容蓉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
　　，被繼承人張容蓉於本院113年4月30日裁定移送臺北地院管轄後，於同年5月3日死亡，嗣本院於113年11月28日裁定命由抗告人3人（以下合稱抗告人）與呂文生為被繼承人張容
　　蓉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即原裁定），先予敘明。㈡抗告人主張其等於知悉被繼承人張容蓉死亡後，已依法聲明拋棄繼承，經臺北地院准予備查乙節，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臺北地院拋棄繼承事件函文暨家事聲請狀影本為憑，且經本院查詢最新之家事事件公告確認無訛，堪認屬實。㈢抗告人既已依法拋棄繼承，依民法第1175條規定，溯及於繼承開始時即非被繼承人張容蓉合法之繼承人，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而命抗告人承受訴訟部分，即有未洽，抗告人聲明請求廢棄，本院認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撤銷原裁定關於抗告人部分（原裁定抗告人部分經撤銷後，應由呂文生單獨為被繼承人張容蓉之承受訴訟人）。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湖小字第474號
抗  告  人  張世凱  
            張世鴻  
            張雯萍  


相  對  人            
即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鄭正福  
上列相對人與被繼承人張容蓉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抗告人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本院所為命承受訴訟之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抗告人部分撤銷。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其等與被繼承人張容蓉因家庭因素而素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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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未合，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經核：㈠相對人與被繼承人張容蓉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
　　，被繼承人張容蓉於本院113年4月30日裁定移送臺北地院管
    轄後，於同年5月3日死亡，嗣本院於113年11月28日裁定命
    由抗告人3人（以下合稱抗告人）與呂文生為被繼承人張容
　　蓉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即原裁定），先予敘明。
    ㈡抗告人主張其等於知悉被繼承人張容蓉死亡後，已依法聲
    明拋棄繼承，經臺北地院准予備查乙節，業據提出與所述相
    符之臺北地院拋棄繼承事件函文暨家事聲請狀影本為憑，且
    經本院查詢最新之家事事件公告確認無訛，堪認屬實。㈢抗
    告人既已依法拋棄繼承，依民法第1175條規定，溯及於繼承
    開始時即非被繼承人張容蓉合法之繼承人，原裁定未及審酌
    上情，而命抗告人承受訴訟部分，即有未洽，抗告人聲明請
    求廢棄，本院認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規
    定，撤銷原裁定關於抗告人部分（原裁定抗告人部分經撤銷
    後，應由呂文生單獨為被繼承人張容蓉之承受訴訟人）。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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